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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的市容，畅通有序的交通，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繁华宣闹

的都市人的美好愿望，也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在实践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孜

孜以求努力实现的目标。某市采取的交通管理新举措，即是

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做出的努力。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已步入依法治国时代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然载入我国宪法。因此，

依法行政是新时代对我们每一个行政机关的迫切要求。某市

采取的交通管理新举措用心不可谓不苦，可结果却大受民众

非议，甚至于招来不少官司，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依法行政

。所以，我认为，交通行政管理也必须依法行政，否则就会

象某市新举措一样，事倍功半。 依法行政，搞好交通管理，

首先就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做到执法先懂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法

律知识更是薄弱。虽经司法行政机关十几年的普法工作，行

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知识有所增加，但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行

政，建设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因此，提高行政执法

人员，包括交通行政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是交通行政管理

部门依法行政的当务之急。 依法行政，搞好交通管理，其次

是要依法制定管理措施。过去，我们的行政机关习惯于发命

令，做指示，只要有效果就什么措施都可以采取，不管有无

法律依据，也不管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现在不同了，立



法方面，我们制定了《立法法》，对法律、法规、规章的制

定权限、程序和内容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行政处罚方面，

有了《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种类、范围和幅度也有

了明确的规定，一切都走向了有法可依的道路。因此，道路

交通管理也必须依法制定管理措施，这样才能做到依法行政

。 依法行政，搞好交通行政管理，还要提高行政执法机关领

导和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可否认，某市推出的道路交通

管理新举措愿望是好的。也许，某市的交通管理部门会感到

委屈：“我们不也是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吗？不

也是为人民着想吗，为何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但是

，也许他们不知道法律的三大价值，即自由、秩序和正义。

自由是第一的，所谓没有自由的法律，不是好的法律，也即

恶法非法。任何法律和管理措施，都不能过份牺牲人民的自

由，去维持秩序；当然也不能牺牲正常的秩序不满足无限度

的自由。当自由、秩序与正义三大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按

照价值阶位原则与比例原则处理。上述某市出台的交通管理

新举措，即是牺牲了人民的自由、损害了民众的合法权益，

来维持正常的交通秩序，是不可取的。认识到这一点，某市

交通管理部门对人们的非议与抗拒，也许就不会百思不解了

。 总之，依法行政是新时代对每一个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

的迫切需要。只有依法行政，才能避免某市交通管理新举措

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范文选登3： 法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自由、正义和秩序

。 秩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是社会发展所应追求的

基本价值。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是法的目的或职能，调整人

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是法的作用，而能够指导、评价、制裁



人的行为等，则是法自身的功能。但是，秩序价值仅仅是法

的价值之一，它绝不是法的惟一价值，更非法的终极价值。

在法的基本价值中，自由代表了人的最本质的需要，是法的

价值的顶端，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维护人的自由权利。正

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成为位于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

律标准。秩序则居于自由、正义之下，必须接受自由、正义

标准的规制。所以，秩序应当表现为实现自由、正义的社会

状态，践踏自由、正义的法律被认为是“恶法非法”。如果

片面强调秩序价值的惟一性，实际上就等于为国家的强权、

暴政和统治阶级的任性寻找理论上的合法借口。因此，法的

秩序价值必须与法的其他价值相协调，法律所建立和维护的

秩序，应当是体现人类之道德正义，体现人权、自由和平等

精神，体现公共利益和人类幸福的秩序，而不是完全背离人

类终极价值和其他一般价值的纯粹专制的秩序。也就是说，

任何法律和管理措施，都不能以牺牲人们的自由、平等和社

会公正为代价去维持秩序。 某市出台的交通管理新举措动机

是好的，初衷是为了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但通过当地电视

台播出机动车辆违章行驶、停放的照片、录像资料所引起的

负面效应，却发人深思。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包括行政合法

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的核心是依法行

政，即要求行政机关必须遵守现行法律，行政行为必须有法

律依据，采取行政措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某市出台的

交通管理新举措，对机动车辆违章行驶、停放的行为，让公

民代为收集证据，并通过媒体曝光的方式予以示证，显然于

法无据，因此，不具有合法性。诚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

过程中具有自由量罚权，但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



与法律要求公民（行政相对人）行使自由权必须有一个合理

的限度一样，超过了限度就不再是国家法律许可和保障的行

为，反而要受到法律的禁止和限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

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既不能以牺

牲公民的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为代价去维持秩序，也不能

牺牲正常的秩序去满足行政相对人无限度的自由。应当有利

于或至少无害于社会和国家，应当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合

法权益，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自由。如果为了实现行政

目标而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时，则应当将负面影

响控制在最低限度。某市出台的交通管理新举措，由于通过

当地电视台播出，不正当使用机动车辆违章行驶、停放的照

片和录像资料，侵犯了与违章行驶、停放行为无直接关联的

公民隐私权、肖像权等合法权利，从而牺牲了人们的自由，

损害了公民更多更重要的法益，违背了行政法治对行政行为

合理性的要求，因此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当法的秩序与

自由的价值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法律应当坚持法的正当性优

先，而不是法的秩序性优先；坚持法的道德、正义原则优先

，而不是法的秩序、安全原则优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